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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02年10月于马尼拉举行的亚洲审计组织第31次理事会上通过决议，决定建立一个特别工作组和核心任务组负责起草

反舞弊和腐败审计指南。工作组的成员来自孟加拉、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和土耳其

等国的最高审计机关，核心任务组的成员由印度、日本、巴基斯坦和菲律 

宾最高审计机关的人员组成。 

起草反腐败审计指南的第一步是由日本会计检查院设计了一份以亚审组织各成员国现有反腐败审计措施和实践为内容的

问卷，并于2002年12月至2003年1月间进行了问卷调查。 

此后，日本会计检查院根据各成员国对问卷调查的反馈并参考相关的专业资料起草了指南初稿。2003年5月12日至23日，

工作组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为期两周的研讨会①对指南初稿进行 

修改，并据此完成了指南工作草稿。此后，核心任务组对工作草稿再次修订后完成了指南征求意见稿的第一稿。2003年7

月23日，征求意见稿第一稿提交亚审理事会各成员征求意见。 

根据亚审理事会成员对征求意见稿第一稿的反馈意见，核心组成员起草了指南征求意见稿第二稿。2003年10月9日，第二

稿作为亚审组织第9届大会的先期材料提交所有亚审组织成员征求意见。此后，核心组成员继续修改，完成了亚审组织反

舞弊 

和审计指南草案第一稿。 

指南草案第一稿分别于2003年10月19日得到亚审培训委员会审议、批准；于2003年10月20日得到亚审理事会批准；于

2003年10月22日得到亚审第9届大会批准。 

本指南就如何反对舞弊和腐败行为，提出了30条具体的审计指导条款，每条指导条款都对应着世界审计组织审计准则所

规定的审计原则、准则和指南。同时，指南中还单列一章，对亚 

审组织各成员国对舞弊和腐败的理解进行了阐述。 

反舞弊和腐败审计指南将为各成员国起草各自的指南提供样板。同时，各成员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指南进行修

改。本指南将对各成员国最高审计机关的审计人员处理舞弊 

和腐败问题大有裨益。 

  第一章 简 介 

背景介绍 

1.1 舞弊和腐败行为正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审计机关在应对这一问题时所应当发挥的作用也得以凸显。

现在公众对最高审计机关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希望审计部门能够通过协同努力，有效地促进各部门在行使权力、使用国

有资源的过程中树立诚信、责任的文化氛围。 

1.2 世界审计组织审计准则中对这种期望做了如下的描述：审计师必须对控制薄弱点、记录不完整的情况、错误或异常



的经济业务或结果保持警惕，因为它们可能表明发生了欺诈、非法或不当的开支、未经批准而进行的工作、浪费、无效

和不诚实的情况。（政府审计一般准则2.2.41条） 

1.3 1998年在乌拉圭举行的世界审计组织第16届大会将“最高审计机关在防止和检查舞弊和腐败中的作用”作为大会讨

论主题之一。这样的选题表明了世界审计组织正越来越重视舞弊和腐败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对每个成员国产生了不

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对整个审计事业也提出了挑战。 

1.4 各成员国代表在乌拉圭大会上一致认为政府中的腐败问题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降低了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质

量，而且破坏了政府的信誉，影响了政府的工作效果。同时，更为突出的一点是机构涣散与腐败行为密切相连。代表们

还认为腐败与社会不公正、贫穷、暴力等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一个国家的传统、处世原则和价值观都会对腐败

的性质产生影响。尽管各最高审计机关已经对腐败所带来挑战的严重性有所认识，但却很难对多种多样的腐败行为进行

检查并评估其所形成的经济影响，因为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并不一定在财务报表中得以反映。 

1.5 乌拉圭大会采纳了以下建议:各最高审计机关认为，舞弊和腐败是对各国造成不同程度影响的重大问题，同时最高

审计机关能够而且应该致力于营造一个不利于舞弊和腐败发生的环境。正如世界审计组织在1977年通过的《利马宣言》

中所指出的，最高审计机关应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和权限，以便能够为反舞弊和腐败活动做出有效的贡献。各最高审计机

关还一致 

同意，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 

（1）在财务和工作上寻求充分的独立，充分扩大审计覆盖面； 

（2）在对内部控制系统的效率效果进行评估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加强对审计建议执行情况的跟踪工作； 

（3）通过开发有效的舞弊高发风险指标，把审计工作的重心更多地放在易遭受舞弊和腐败影响的领域和活动上； 

（4）为审计报告和其他情况的公开发布建立有效的途径，包括发展同媒体的关系； 

 （5）编制通俗易懂的审计报告； 

（6）考虑同国内和国际的其他反腐机构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和合理的信息交流； 

 （7）加强同其他最高审计机关在反腐方面的经验交流； 

（8）鼓励建立一个有利于选择、保持和激励正直、高效的工作人员的人事管理制度； 

（9）鼓励建立公务人员财务申报指南，并把对指南遵守情况的监督作为审计工作的延伸； 

（10）利用《世界审计组织职业道德规范》来促进建立更好的公共服务人员职业道德标准和规范； 

（11）考虑建立一种充分公开的方式，受理来自公众的有关违规问题的信息； 

（12）通过最高审计机关现有的委员会和工作组，继续开展关于反舞弊和腐败方面的工作。例如，审计准则委员会为扩

大审计准则框架，将考虑把这个问题作为制定审计准则实施指南工作的一部分。 

  1.6 为了深化世界审计组织的理论框架，亚洲审计于2001年12月开始启动一项旨在提高侦查舞弊技能的地区性培训

项目②。该项目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起草反舞弊和腐败的地区性指南，这项计划于2002年10月在马尼拉亚审组织理事会

上正式得到批准。 

  1.7 制定本指南的意义在于为本地区的最高审计机关提供有用的参考和指导，帮助审计人员对舞弊和腐败所引发的

问题更加敏感，同时协助他们采取更加及时、恰当的行为来遏制 



舞弊和腐败。 

定义及相互关系 

1.8 本指南的第二章主要阐述了与舞弊和腐败相关的各种概念，列举了舞弊和腐败各种广义和狭义的定义。定义的多样

性说明了人们对舞弊和腐败的理解和认识是多种多样的。其 

中对舞弊和腐败最宽泛的定义如下： 

舞弊指为了获得某种不公正的或不合法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的故意欺骗、隐瞒事实和/或重大信息的行为。 

腐败指为谋取不公正的私人利益而给予或接受贿赂或非法所得，从而影响和/或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 

1.9 舞弊最常见的表现方式是故意欺骗、隐瞒某单位记录或汇总的信息，它的影响与会计错误类似，相应的审计对策包

括测量、检查是否发生或披露等。从审计的角度来讲，舞弊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通常与隐瞒、篡改、误导某单位

的会计记 

录和报告相联系。隐瞒、欺骗的行为可能是由该单位的管理人员进行，这种行为导致许多单位经营失败，从而引起了社

会广泛关注。当管理人员涉及到舞弊行为时，该行为就带上了腐败的部分或额外的特质。舞弊和腐败因此而相互关联起

来，当然某些类型的舞弊不一定就是腐败，尽管这些舞弊可能是由个人或小团伙来实施的。腐败对于审计来讲，最大的

特点是存在贿赂行为，而这些贿赂行为可能对财务报表造成非常直接的影响。例如，当一个公司为了确保合同而向一个

重要合同决策者行贿就是如此，这种情况下公司往往会通过玩弄会计技巧或采取舞弊手段来掩盖非法支付后所隐藏的腐

败行为，这时检查财务信息披露的适当性就非常重要。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腐败行为不一定会影响某个单位记录和报告

的交易行为，尤其涉及某个公共部门官员非法行使权力或影响时更是如此。由于这种腐败行为大量增生，成为破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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